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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烟台国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20 年公开发行可续期公司债券受托管理协

议》（以下简称“《受托管理协议》”）、《烟台国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20

年公开发行可续期公司债券（第一期）（面向专业投资者）募集说明书》、《烟

台国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21 年公开发行可续期公司债券（第一期）（面

向专业投资者）募集说明书》、《烟台国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21 年面向

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可续期公司债券（第二期）募集说明书》、《烟台国丰投资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21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可续期公司债券（第三期）

募集说明书》、《烟台国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22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

发行可续期公司债券（第一期）》、《烟台国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22 年

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可续期公司债券（第二期）》、《烟台国丰投资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 2022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可续期公司债券（第三期）》、《烟

台国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22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可续期公司债券

（第四期）》、《烟台国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22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

发行可续期公司债券（第五期）》（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烟台国丰

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报告》（以下简称“《年度报告》”）等相关

公开信息披露文件、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以及烟台国丰投资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丰集团”、“发行人”或“公司”）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等，

由本期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证券”）编制。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平安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投资者依据本报告所进行的任何作为或不作为，自行承

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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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本期债券概要 

一、发行人名称 

中文名称：烟台国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Yantai Guofeng Investment Holdings Group Co., Ltd 

二、核准文件和核准规模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0]2289号文同意，发行人获准面向专业投资者公

开发行总额不超过200亿元可续期公司债券的注册申请。 

三、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2020年11月13日，发行人成功发行烟台国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2020年公

开发行可续期公司债券（第一期）（面向专业投资者），债券简称“20国丰Y1”，

债券代码“175397”，发行规模为20亿元，无担保，票面利率为4.66%，附发行人

续期选择权、递延支付利息权和赎回选择权，基础期限为3年期，在约定的基础

期限期末及每一个周期末，发行人有权行使续期选择权，按约定的基础期限延长

1个周期；发行人不行使续期选择权则全额到期兑付。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

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

支付。如有递延，则每笔递延利息在递延期间按当期票面利率累计计息。 

2021年3月22日，发行人成功发行烟台国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2021年公

开发行可续期公司债券（第一期）（面向专业投资者），该期债券分为两个品种，

品种一：债券简称“21国丰Y1”，债券代码“175864”，发行规模为15亿元，无担保，

票面利率为4.08%，附发行人续期选择权、递延支付利息权和赎回选择权，基础

期限为2年期；品种二：债券简称“21国丰Y2”，债券代码“175865”，发行规模为

15亿元，无担保，票面利率为4.51%，附发行人续期选择权、递延支付利息权和

赎回选择权，基础期限为3年期。品种一及品种二在约定的基础期限期末及每一

个周期末，发行人有权行使续期选择权，按约定的基础期限延长1个周期；发行

人不行使续期选择权则全额到期兑付。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

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如有递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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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每笔递延利息在递延期间按当期票面利率累计计息。 

2021年9月15日，发行人成功发行烟台国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2021年面

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可续期公司债券（第二期）（品种一），债券简称“21国

丰Y3”，债券代码“188707”，发行规模为15亿元，无担保，票面利率为3.68%，

附发行人续期选择权、递延支付利息权和赎回选择权，基础期限为3年期，在约

定的基础期限期末及每一个周期末，发行人有权行使续期选择权，按约定的基础

期限延长1个周期；发行人不行使续期选择权则全额到期兑付。本期债券采用单

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

兑付一起支付。如有递延，则每笔递延利息在递延期间按当期票面利率累计计息。 

2021年11月12日，发行人成功发行烟台国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2021年面

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可续期公司债券（第三期）（品种一），债券简称“21国

丰Y5”，债券代码“188919”，发行规模为20亿元，无担保，票面利率为3.58%，

附发行人续期选择权、递延支付利息权和赎回选择权，基础期限为3年期，在约

定的基础期限期末及每一个周期末，发行人有权行使续期选择权，按约定的基础

期限延长1个周期；发行人不行使续期选择权则全额到期兑付。本期债券采用单

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

兑付一起支付。如有递延，则每笔递延利息在递延期间按当期票面利率累计计息。 

2022年1月11日，发行人成功发行烟台国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2022年面

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可续期公司债券（第一期），债券简称“22国丰Y1”，债

券代码“185201”，发行规模为15亿元，无担保，票面利率为3.45%，附发行人续

期选择权、递延支付利息权和赎回选择权，基础期限为3年期，在约定的基础期

限期末及每一个周期末，发行人有权行使续期选择权，按约定的基础期限延长1

个周期；发行人不行使续期选择权则全额到期兑付。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

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如有递延，则每笔递延利息在递延期间按当期票面利率累计计息。 

2022年3月1日，发行人成功发行烟台国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2022年面向

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可续期公司债券（第二期），债券简称“22国丰Y2”，债券

代码“185386”，发行规模为15亿元，无担保，票面利率为3.40%，附发行人续期

选择权、递延支付利息权和赎回选择权，基础期限为3年期，在约定的基础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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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及每一个周期末，发行人有权行使续期选择权，按约定的基础期限延长1个

周期；发行人不行使续期选择权则全额到期兑付。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

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如有递延，则每笔递延利息在递延期间按当期票面利率累计计息。 

2022年6月16日，发行人成功发行烟台国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2022年面

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可续期公司债券（第三期），该期债券分为两个品种，品

种一：债券简称“22国丰Y3”，债券代码“185900”，发行规模为11.5亿元，无担保，

票面利率为3.37%，附发行人续期选择权、递延支付利息权和赎回选择权，基础

期限为3年期；品种二：债券简称“22国丰Y4”，债券代码“185901”，发行规模为

3.5亿元，无担保，票面利率为4.07%，附发行人续期选择权、递延支付利息权和

赎回选择权，基础期限为5年期。品种一及品种二在约定的基础期限期末及每一

个周期末，发行人有权行使续期选择权，按约定的基础期限延长1个周期；发行

人不行使续期选择权则全额到期兑付。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

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如有递延，

则每笔递延利息在递延期间按当期票面利率累计计息。 

2022年8月26日，发行人成功发行烟台国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2022年面

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可续期公司债券（第四期），该期债券分为两个品种，品

种一：债券简称“22国丰Y5”，债券代码“137699”，发行规模为7亿元，无担保，

票面利率为2.98%，附发行人续期选择权、递延支付利息权和赎回选择权，基础

期限为3年期；品种二：债券简称“22国丰Y6”，债券代码“137700”，发行规模为8

亿元，无担保，票面利率为3.65%，附发行人续期选择权、递延支付利息权和赎

回选择权，基础期限为5年期。品种一及品种二在约定的基础期限期末及每一个

周期末，发行人有权行使续期选择权，按约定的基础期限延长1个周期；发行人

不行使续期选择权则全额到期兑付。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

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如有递延，

则每笔递延利息在递延期间按当期票面利率累计计息。 

2022年10月14日，发行人成功发行烟台国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2022年面

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可续期公司债券（第五期），该期债券分为两个品种，品

种一：债券简称“22国丰Y7”，债券代码“137914”，发行规模为8亿元，无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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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面利率为2.60%，附发行人续期选择权、递延支付利息权和赎回选择权，基础

期限为1年期；品种二：债券简称“22国丰Y8”，债券代码“137915”，发行规模为7

亿元，无担保，票面利率为3.80%，附发行人续期选择权、递延支付利息权和赎

回选择权，基础期限为5年期。品种一及品种二在约定的基础期限期末及每一个

周期末，发行人有权行使续期选择权，按约定的基础期限延长1个周期；发行人

不行使续期选择权则全额到期兑付。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

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如有递延，

则每笔递延利息在递延期间按当期票面利率累计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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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受托管理人履行职责情况 

作为烟台国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2020年公开发行可续期公司债券（第一

期）（面向专业投资者）、烟台国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2021年公开发行可续

期公司债券（第一期）（面向专业投资者）、烟台国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2021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可续期公司债券（第二期）、烟台国丰投资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2021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可续期公司债券（第三期）、烟台国丰

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2022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可续期公司债券（第一

期）、烟台国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2022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可续期公

司债券（第二期）、烟台国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2022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

发行可续期公司债券（第三期）、烟台国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2022年面向专

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可续期公司债券（第四期）、烟台国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22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可续期公司债券（第五期）（以下简称“本期债

券”）的债券受托管理人，平安证券已履行债券募集说明书及《烟台国丰投资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2020年公开发行可续期公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义务，对

发行人及本期债券情况进行持续跟踪和监督，密切关注公司的经营情况、财务情

况、资信状况，以及偿债保障措施的实施情况等，监督公司募集资金的接收、存

储、划转与本息偿付情况，切实维护债券持有人利益。 

2022年1月12日，发行人公告《烟台国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发生变

动的公告》，平安证券于2022年1月14日就该事项发布临时受托管理报告。 

2022年7月19日，发行人公告《烟台国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监事发生变

动的公告》，平安证券于2022年7月22日就该事项发布临时受托管理报告。 

2022年11月8日，发行人公告《烟台国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当年累计新

增借款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的百分之二十公告》，平安证券于2022年11月10日就该

事项发布临时受托管理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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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发行人经营与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烟台国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法定代表人：荣锋。 

3、成立日期：2009年2月12日。 

4、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000.00万元。 

5、住所：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南大街267号。 

6、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陈殿欣。 

7、办公地址：山东省烟台市莱山区迎春大街178号正大隆泰大厦18层。 

8、电话：0535-6518321。 

9、所属行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10、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600684822338G。 

（二）发行人经营范围及主要产品 

经营范围：市国资委授权的国有产（股）权的经营管理；政府战略性投资、

产业投资等项目的融资、投资与经营管理；对授权范围内的国有产权、股权进行

资本运营（包括收购、重组整合和出让等）；创业投资业务；代理其他创业投资

企业等机构或个人的创业投资业务；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业务；参与设

立创业投资企业与创业投资管理顾问机构；投融资服务业务；咨询业务；市国资

委授权的其它业务；有色金属矿产品、黄金（现货）、白银（现货）、化工产品（不

含危险品）、电池材料（不含化学危险品）的批发、零售；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

业务。（经营范围不含国家前置审批项目和国家产业政策限制类项目；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的业务范围分为四大主营业务及其他业务板块，其中主营业务为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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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设备及服务、高性能纤维、贸易四大业务板块，其中化工业务板块是发行人

核心业务，也是其最重要的收益来源，化工业务板块主要由发行人旗下上市公司

万华化学负责运营；能源设备及服务业务板块主要由旗下上市公司冰轮环境运

营；高性能纤维业务板块主要由旗下上市公司泰和新材运营；贸易业务板块主要

由烟台国丰均和贸易有限公司、山东丰瑞实业有限公司、烟台万华合成革集团有

限公司负责运营。 

二、发行人2022年度经营情况 

以下数据来自于公司提供的经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

称“和信”）审计并出具的无保留意见的2022年审计报告。公司财务报表均按新会

计准则编制，数据均为合并口径。 

2022年度，公司营业收入主要来源于化工业务板块，明细情况如下所示： 

单位：亿元，% 

业务板块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收入 成本 毛利率 收入占比 收入 成本 毛利率 收入占比 

化工板块 1,653.78 1,381.31 16.48 85.07 1,453.48 1,071.37 26.29 85.86 

能源设备及

服务板块 
60.98 47.07 22.81 3.14 53.87 42.02 21.99 3.18 

高性能纤维

板块 
37.15 26.71 28.10 1.91 44.03 27.63 37.24 2.60 

贸易板块 169.24 167.76 0.87 8.71 123.29 122.17 0.91 7.28 

其他业务 22.86 10.31 54.92 1.17 18.26 6.17 66.21 1.08 

合计 1,944.00 1,633.16 15.99 100.00 1,692.93 1,269.37 25.02 100.00 

受发行人化工板块收入增加所致，2022年发行人营业收入较比去年同期有所

增加。 

三、发行人2022年度财务情况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亿元，% 

项目 2022 年末 2021 年末 同比变动 

流动资产合计 848.86 1,058.15 -19.78 

非流动资产合计 2,044.15 1,562.21 30.85 

资产总计 2,893.01 2,620.36 10.41 

流动负债合计 1,172.70 1,125.60 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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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2 年末 2021 年末 同比变动 

非流动负债合计 548.89 504.60 8.78 

负债合计 1,721.59 1,630.19 5.61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370.22 279.12 32.64 

少数股东权益 801.20 711.05 12.68 

所有者权益合计 1,171.42 990.17 18.30 

截至2022年末，公司的总资产为2,893.01亿元，总负债为1,721.59亿元，所有

者权益为1,171.42亿元，总资产、总负债及所有者权益均较去年同期有所增加。 

（二）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亿元，% 

项目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同比变动 

营业收入 1,944.00 1,692.93 14.83 

营业利润 208.31 309.26 -32.64 

利润总额 205.35 303.52 -32.34 

净利润 176.72 258.61 -31.67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0.31 48.60 -37.63 

2022年，受发行人化工板块收入增加影响，2022年发行人营业收入较比去年

同期呈现一定幅度增加，受营业毛利润下降影响，发行人营业利润、利润总额、

净利润指标较比去年同期出现大幅下降。 

（三）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亿元，% 

项目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同比变动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73.99 275.63 35.69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03.35 -389.02 29.39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0.27 335.71 -114.97 

2022年发行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流入较2021年增加35.69%，主要

是主要为2022年度发行人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较上期大幅增加所致。 

2022年发行人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流出较2021年增加29.39%，主要

是2022年度发行人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增加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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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发行人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由净流入转为净流出，主要是

2022年度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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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披露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与

核查情况 

一、20国丰Y1募集资金使用、披露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与核查情况 

（一）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情况 

发行人于2020年11月13日公开发行20国丰Y1，发行规模20亿元。 

（二）募集资金使用、披露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补充营运资金（包括但不限

于裕龙产业园项目炼化产能指标收购）、偿还有息负债。 

截至2022年末，公司按照募集说明书约定的用途，将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

资金补充营运资金（包括但不限于裕龙产业园项目炼化产能指标收购）、偿还有

息负债。截至2022年末，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本期债券募集资金使用

情况已通过《烟台国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2020年年度报告》和《烟

台国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2021年年度报告》对外披露。本期债券的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正常运作。 

（三）募集资金使用核查情况 

经平安证券核查，截至2022年末，发行人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

资金用途与募集说明书约定的用途一致。 

二、21国丰Y1募集资金使用、披露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与核查情况 

（一）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情况 

发行人于2021年3月22日公开发行21国丰Y1，发行规模15亿元。 

（二）募集资金使用、披露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补充营运资金（包括但不限

于裕龙产业园项目炼化产能指标收购）。根据公司财务状况和资金使用需求，公

司未来可能调整部分流动资金用于偿还有息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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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2年末，公司按照募集说明书约定的用途，将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

资金补充营运资金（包括但不限于裕龙产业园项目炼化产能指标收购）、偿还有

息负债。截至2022年末，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本期债券募集资金使用

情况已通过《烟台国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2021年年度报告》对外披

露。本期债券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正常运作。 

（三）募集资金使用核查情况 

经平安证券核查，截至2022年末，发行人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

资金用途与募集说明书约定的用途一致。 

三、21国丰Y2募集资金使用、披露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与核查情况 

（一）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情况 

发行人于2021年3月22日公开发行21国丰Y2，发行规模15亿元。 

（二）募集资金使用、披露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补充营运资金（包括但不限

于裕龙产业园项目炼化产能指标收购）。根据公司财务状况和资金使用需求，公

司未来可能调整部分流动资金用于偿还有息债务。 

截至2022年末，公司按照募集说明书约定的用途，将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

资金补充营运资金（包括但不限于裕龙产业园项目炼化产能指标收购）、偿还有

息负债。截至2022年末，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本期债券募集资金使用

情况已通过《烟台国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2021年年度报告》对外披

露。本期债券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正常运作。 

（三）募集资金使用核查情况 

经平安证券核查，截至2022年末，发行人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

资金用途与募集说明书约定的用途一致。 

四、21国丰Y3募集资金使用、披露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与核查情况 

（一）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情况 

发行人于2021年9月15日公开发行21国丰Y3，发行规模15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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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募集资金使用、披露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补充营运资金（包括但不限

于裕龙产业园项目炼化产能指标收购）。根据公司财务状况和资金使用需求，公

司未来可能调整部分流动资金用于偿还有息债务。 

截至2022年末，公司按照募集说明书约定的用途，将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

资金补充营运资金（包括但不限于裕龙产业园项目炼化产能指标收购）、偿还有

息负债。截至2022年末，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本期债券募集资金使用

情况已通过《烟台国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2021年年度报告》和《烟

台国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2022年年度报告》对外披露。本期债券的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正常运作。 

（三）募集资金使用核查情况 

经平安证券核查，截至2022年末，发行人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

资金用途与募集说明书约定的用途一致。 

五、21国丰Y5募集资金使用、披露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与核查情况 

（一）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情况 

发行人于2021年11月12日公开发行21国丰Y5，发行规模20亿元。 

（二）募集资金使用、披露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补充营运资金（包括但不限

于裕龙产业园项目炼化产能指标收购）。根据公司财务状况和资金使用需求，公

司未来可能调整部分流动资金用于偿还有息债务。 

截至2022年末，公司按照募集说明书约定的用途，将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

资金补充营运资金（包括但不限于裕龙产业园项目炼化产能指标收购）、偿还有

息负债。截至2022年末，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本期债券募集资金使用

情况已通过《烟台国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2021年年度报告》和《烟

台国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2022年年度报告》对外披露。本期债券的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正常运作。 

（三）募集资金使用核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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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平安证券核查，截至2022年末，发行人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

资金用途与募集说明书约定的用途一致。 

六、22国丰Y1募集资金使用、披露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与核查情况 

（一）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情况 

发行人于2022年1月11日公开发行22国丰Y1，发行规模15亿元。 

（二）募集资金使用、披露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补充营运资金（包括但不限

于裕龙产业园项目炼化产能指标收购）。 

截至2022年末，公司按照募集说明书约定的用途，将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

资金补充营运资金（包括但不限于裕龙产业园项目炼化产能指标收购）。截至2022

年末，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本期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已通过《烟台

国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2022年年度报告》对外披露。本期债券的募

集资金专项账户正常运作。 

（三）募集资金使用核查情况 

经平安证券核查，截至2022年末，发行人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

资金用途与募集说明书约定的用途一致。 

七、22国丰Y2募集资金使用、披露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与核查情况 

（一）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情况 

发行人于2022年3月1日公开发行22国丰Y2，发行规模15亿元。 

（二）募集资金使用、披露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偿还有息债务。 

截至2022年末，公司按照募集说明书约定的用途，将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

资金偿还有息债务。截至2022年末，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本期债券募

集资金使用情况已通过《烟台国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2022年年度报

告》对外披露。本期债券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正常运作。 

（三）募集资金使用核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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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平安证券核查，截至2022年末，发行人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

资金用途与募集说明书约定的用途一致。 

八、22国丰Y3募集资金使用、披露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与核查情况 

（一）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情况 

发行人于2022年6月16日公开发行22国丰Y3，发行规模11.5亿元。 

（二）募集资金使用、披露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补充营运资金（包括但不限

于裕龙产业园项目炼化产能指标收购）。 

截至2022年末，公司按照募集说明书约定的用途，将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

资金补充营运资金（包括但不限于裕龙产业园项目炼化产能指标收购）。截至2022

年末，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本期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已通过《烟台

国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2022年年度报告》对外披露。本期债券的募

集资金专项账户正常运作。 

（三）募集资金使用核查情况 

经平安证券核查，截至2022年末，发行人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

资金用途与募集说明书约定的用途一致。 

九、22国丰Y4募集资金使用、披露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与核查情况 

（一）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情况 

发行人于2022年6月16日公开发行22国丰Y4，发行规模3.5亿元。 

（二）募集资金使用、披露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补充营运资金（包括但不限

于裕龙产业园项目炼化产能指标收购）。 

截至2022年末，公司按照募集说明书约定的用途，将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

资金补充营运资金（包括但不限于裕龙产业园项目炼化产能指标收购）。截至2022

年末，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本期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已通过《烟台

国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2022年年度报告》对外披露。本期债券的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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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资金专项账户正常运作。 

（三）募集资金使用核查情况 

经平安证券核查，截至2022年末，发行人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

资金用途与募集说明书约定的用途一致。 

十、22国丰Y5募集资金使用、披露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与核查情况 

（一）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情况 

发行人于2022年8月26日公开发行22国丰Y5，发行规模7亿元。 

（二）募集资金使用、披露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补充营运资金（包括但不限

于裕龙产业园项目炼化产能指标收购）、偿还有息负债。 

截至2022年末，公司按照募集说明书约定的用途，将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

资金补充营运资金（包括但不限于裕龙产业园项目炼化产能指标收购）、偿还有

息负债。截至2022年末，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本期债券募集资金使用

情况已通过《烟台国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2022年年度报告》对外披

露。本期债券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正常运作。 

（三）募集资金使用核查情况 

经平安证券核查，截至2022年末，发行人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

资金用途与募集说明书约定的用途一致。 

十一、22国丰Y6募集资金使用、披露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与核查情况 

（一）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情况 

发行人于2022年8月26日公开发行22国丰Y6，发行规模8亿元。 

（二）募集资金使用、披露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补充营运资金（包括但不限

于裕龙产业园项目炼化产能指标收购）、偿还有息负债。 

截至2022年末，公司按照募集说明书约定的用途，将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

资金补充营运资金（包括但不限于裕龙产业园项目炼化产能指标收购）、偿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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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负债。截至2022年末，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本期债券募集资金使用

情况已通过《烟台国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2022年年度报告》对外披

露。本期债券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正常运作。 

（三）募集资金使用核查情况 

经平安证券核查，截至2022年末，发行人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

资金用途与募集说明书约定的用途一致。 

十二、22国丰Y7募集资金使用、披露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与核查情况 

（一）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情况 

发行人于2022年10月14日公开发行22国丰Y7，发行规模8亿元。 

（二）募集资金使用、披露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补充营运资金（包括但不限

于裕龙产业园项目炼化产能指标收购）、偿还公司债券本金。 

截至2022年末，公司按照募集说明书约定的用途，将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

资金补充营运资金（包括但不限于裕龙产业园项目炼化产能指标收购）、偿还公

司债券本金。截至2022年末，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本期债券募集资金

使用情况已通过《烟台国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2022年年度报告》对

外披露。本期债券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正常运作。 

（三）募集资金使用核查情况 

经平安证券核查，截至2022年末，发行人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

资金用途与募集说明书约定的用途一致。 

十三、22国丰Y8募集资金使用、披露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与核查情况 

（一）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情况 

发行人于2022年10月14日公开发行22国丰Y8，发行规模7亿元。 

（二）募集资金使用、披露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补充营运资金（包括但不限

于裕龙产业园项目炼化产能指标收购）、偿还公司债券本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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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2年末，公司按照募集说明书约定的用途，将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

资金补充营运资金（包括但不限于裕龙产业园项目炼化产能指标收购）、偿还公

司债券本金。截至2022年末，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本期债券募集资金

使用情况已通过《烟台国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2022年年度报告》对

外披露。本期债券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正常运作。 

（三）募集资金使用核查情况 

经平安证券核查，截至2022年末，发行人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

资金用途与募集说明书约定的用途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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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发行人信息披露义务履行的核查情况 

2022年度，发行人按约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发行人于2022年4月29日披露了《烟台国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21年年度报告》和《烟台国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2021年年度审计

报告》；于2022年8月30日披露了《烟台国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2022年公司

债券中期报告》和《烟台国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2022年半年度财务

报告及附注》。 

发行人于2022年1月12日披露了《烟台国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发生

变动的公告》。 

发行人于2022年3月11日披露了《烟台国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2021年公

开发行可续期公司债券（第一期）（面向专业投资者）（品种一）2022年付息公

告》。 

发行人于2022年3月11日披露了《烟台国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2021年公

开发行可续期公司债券（第一期）（面向专业投资者）（品种二）2022年付息公

告》。 

发行人于2022年7月19日披露了《烟台国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监事发生

变动的公告》。 

发行人于2022年9月5日披露了《烟台国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2021年公开

发行可续期公司债券（第二期）（面向专业投资者）（品种一）2022年付息公告》。 

发行人于2022年11月3日披露了《烟台国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2020年公

开发行可续期公司债券（第一期）（面向专业投资者）2022年付息公告》。 

发行人于2022年11月3日披露了《烟台国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2021年公

开发行可续期公司债券（第三期）（面向专业投资者）（品种一）2022年付息公

告》。 

发行人于2022年11月8日披露了《烟台国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当年累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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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借款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的百分之二十公告》。 

发行人于2022年12月30日披露了《烟台国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2022年面

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可续期公司债券（第一期）2023年付息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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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发行人偿债意愿和能力分析 

截至2022年末，发行人总资产2,893.01亿元、总负债1,721.59亿元、资产负债

率为59.51%；2022年度发行人营业收入1,944.00亿元、净利润176.72亿元、经营

活动现金净流量373.99亿元，发行人资产状况良好，经营情况未出现重大不利变

化。综上，发行人的偿债能力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截至2022年末，发行人按期偿还各项债务本息，无重大违约行为，未被列入

失信被执行人。综上，未发现发行人偿还本期债券的意愿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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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增信机制措施的有效性分析 

本期债券无增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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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发行人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以及公司债券的

本息偿付情况 

一、发行人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 

为了充分有效地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利益，发行人为保证本期债券的按时足额

偿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和专项偿债账户、制定并严

格执行资金管理计划、制定《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聘请债券受托管理人、专

门的偿债工作小组、加强信息披露等，努力形成一套确保债券安全兑付的保障措

施。 

2022年度，公司债券的偿债计划及其他偿债保障措施执行情况良好，与募集

说明书披露的相关承诺保持一致。 

二、发行人公司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 

（一）20国丰Y1本息偿付情况 

在发行人不行使递延支付利息权的情况下，本期债券的付息日期为存续期内

每年的11月13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顺

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在发行人行使递延支付利息权的情况下，付息日

以发行人公告的递延支付利息公告为准（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

后的第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如遇非交易日，则顺延至

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在发行人不行使续期选择权的情况下，本期债券的到期日为2023年11月13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

项不另计利息）；在发行人行使续期选择权的情况下，到期日以发行人公告为准。 

公司首次付息日为2021年11月13日，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发行人已完成2021

年度和2022年度利息支付。 

（二）21国丰Y1本息偿付情况 

在发行人不行使递延支付利息权的情况下，本期债券的付息日期为存续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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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的3月22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顺延

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在发行人行使递延支付利息权的情况下，付息日以

发行人公告的递延支付利息公告为准（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

的第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如遇非交易日，则顺延至其

后的第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在发行人不行使续期选择权的情况下，本期债券的到期日为2023年3月22日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

不另计利息）；在发行人行使续期选择权的情况下，到期日以发行人公告为准。 

公司首次付息日为2022年3月22日，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发行人已完成2022

年度利息支付。2023年2月8日，发行人披露《烟台国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关

于放弃行使“21国丰Y1发行人续期选择权的公告》；2023年3月13日，发行人披

露《烟台国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2021年公开发行可续期公司债券（第一期）

（面向专业投资者）（品种一）2023年本息兑付及摘牌公告》，21国丰Y1完成

2023年度利息支付并兑付本金。 

（三）21国丰Y2本息偿付情况 

在发行人不行使递延支付利息权的情况下，本期债券的付息日期为存续期内

每年的3月22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顺延

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在发行人行使递延支付利息权的情况下，付息日以

发行人公告的递延支付利息公告为准（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

的第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如遇非交易日，则顺延至其

后的第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在发行人不行使续期选择权的情况下，本期债券的到期日为2024年3月22日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

不另计利息）；在发行人行使续期选择权的情况下，到期日以发行人公告为准。 

公司首次付息日为2022年3月22日，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发行人已完成2022

年度和2023年度利息支付。 

（四）21国丰Y3本息偿付情况 

在发行人不行使递延支付利息权的情况下，本期债券的付息日期为存续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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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的9月15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顺延

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在发行人行使递延支付利息权的情况下，付息日以

发行人公告的递延支付利息公告为准（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

的第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如遇非交易日，则顺延至其

后的第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在发行人不行使续期选择权的情况下，本期债券的到期日为2024年9月15日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

不另计利息）；在发行人行使续期选择权的情况下，到期日以发行人公告为准。 

公司首次付息日为2022年9月15日，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发行人已完成2022

年度利息支付。 

（五）21国丰Y5本息偿付情况 

在发行人不行使递延支付利息权的情况下，本期债券的付息日期为存续期内

每年的11月12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顺

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在发行人行使递延支付利息权的情况下，付息日

以发行人公告的递延支付利息公告为准（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

后的第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如遇非交易日，则顺延至

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在发行人不行使续期选择权的情况下，本期债券的到期日为2024年11月12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

项不另计利息）；在发行人行使续期选择权的情况下，到期日以发行人公告为准。 

公司首次付息日为2022年11月12日，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发行人已完成2022

年度利息支付。 

（六）22国丰Y1本息偿付情况 

在发行人不行使递延支付利息权的情况下，本期债券的付息日期为存续期内

每年的1月11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顺延

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在发行人行使递延支付利息权的情况下，付息日以

发行人公告的递延支付利息公告为准（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

的第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如遇非交易日，则顺延至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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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第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在发行人不行使续期选择权的情况下，本期债券的到期日为2025年1月11日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

不另计利息）；在发行人行使续期选择权的情况下，到期日以发行人公告为准。 

公司首次付息日为2023年1月11日，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发行人已完成2023

年度利息支付。 

（七）22国丰Y2本息偿付情况 

在发行人不行使递延支付利息权的情况下，本期债券的付息日期为存续期内

每年的3月1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顺延

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在发行人行使递延支付利息权的情况下，付息日以

发行人公告的递延支付利息公告为准（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

的第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如遇非交易日，则顺延至其

后的第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在发行人不行使续期选择权的情况下，本期债券的到期日为2025年3月1日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

不另计利息）；在发行人行使续期选择权的情况下，到期日以发行人公告为准。 

公司首次付息日为2023年3月1日，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发行人已完成2023

年度利息支付。 

（八）22国丰Y3本息偿付情况 

在发行人不行使递延支付利息权的情况下，本期债券的付息日期为存续期内

每年的6月16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顺延

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在发行人行使递延支付利息权的情况下，付息日以

发行人公告的递延支付利息公告为准（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

的第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如遇非交易日，则顺延至其

后的第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在发行人不行使续期选择权的情况下，本期债券的到期日为2025年6月16日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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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另计利息）；在发行人行使续期选择权的情况下，到期日以发行人公告为准。 

公司首次付息日为2023年6月16日，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发行人已完成2023

年度利息支付。 

（九）22国丰Y4本息偿付情况 

在发行人不行使递延支付利息权的情况下，本期债券的付息日期为存续期内

每年的6月16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顺延

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在发行人行使递延支付利息权的情况下，付息日以

发行人公告的递延支付利息公告为准（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

的第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如遇非交易日，则顺延至其

后的第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在发行人不行使续期选择权的情况下，本期债券的到期日为2027年6月16日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

不另计利息）；在发行人行使续期选择权的情况下，到期日以发行人公告为准。 

公司首次付息日为2023年6月16日，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发行人已完成2023

年度利息支付。 

（十）22国丰Y5本息偿付情况 

在发行人不行使递延支付利息权的情况下，本期债券的付息日期为存续期内

每年的8月26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顺延

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在发行人行使递延支付利息权的情况下，付息日以

发行人公告的递延支付利息公告为准（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

的第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如遇非交易日，则顺延至其

后的第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在发行人不行使续期选择权的情况下，本期债券的到期日为2025年8月26日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

不另计利息）；在发行人行使续期选择权的情况下，到期日以发行人公告为准。 

公司首次付息日为2023年8月26日，截至本报告出具日，未到本期债券首个

付息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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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22国丰Y6本息偿付情况 

在发行人不行使递延支付利息权的情况下，本期债券的付息日期为存续期内

每年的8月26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顺延

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在发行人行使递延支付利息权的情况下，付息日以

发行人公告的递延支付利息公告为准（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

的第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如遇非交易日，则顺延至其

后的第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在发行人不行使续期选择权的情况下，本期债券的到期日为2027年8月26日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

不另计利息）；在发行人行使续期选择权的情况下，到期日以发行人公告为准。 

公司首次付息日为2023年8月26日，截至本报告出具日，未到本期债券首个

付息日 

（十二）22国丰Y7本息偿付情况 

在发行人不行使递延支付利息权的情况下，本期债券的付息日期为存续期内

每年的10月14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顺

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在发行人行使递延支付利息权的情况下，付息日

以发行人公告的递延支付利息公告为准（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

后的第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如遇非交易日，则顺延至

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在发行人不行使续期选择权的情况下，本期债券的到期日为2023年10月14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

项不另计利息）；在发行人行使续期选择权的情况下，到期日以发行人公告为准。 

公司首次付息日为2023年10月14日，截至本报告出具日，未到本期债券首个

付息日 

（十三）22国丰Y8本息偿付情况 

在发行人不行使递延支付利息权的情况下，本期债券的付息日期为存续期内

每年的10月14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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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在发行人行使递延支付利息权的情况下，付息日

以发行人公告的递延支付利息公告为准（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

后的第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如遇非交易日，则顺延至

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在发行人不行使续期选择权的情况下，本期债券的到期日为2027年10月14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

项不另计利息）；在发行人行使续期选择权的情况下，到期日以发行人公告为准。 

公司首次付息日为2023年10月14日，截至本报告出具日，未到本期债券首个

付息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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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2022年度，发行人未发生需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的事项，未召开债券持有人

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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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发行人在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其他义务执行

情况 

截至2022年末，发行人积极履行20国丰Y1、21国丰Y1、21国丰Y2、21国丰

Y3、21国丰Y5、22国丰Y1、22国丰Y2、22国丰Y3、22国丰Y4、22国丰Y5、22

国丰Y6、22国丰Y7、22国丰Y8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各项义务，包括但不限于按

募集说明书约定使用募集资金、按时偿还本期债券本息、按时披露相关信息并配

合受托管理人工作等，未发生违约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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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与发行人偿债能力和增信措施有关的其他情况

及受托管理人采取的应对措施 

2022年度，公司未发生与发行人偿债能力和增信措施有关的的其他情况。 

（本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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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烟台国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续期公司债券受

托管理事务报告（2022年度）》之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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